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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上海莱士 股票代码 0022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峥 邱宏

办公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2009号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2009号

电话 021-22130888-217 021-22130888-217

电子信箱 raas@raas-corp.com raas@raas-corp.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93,523,885.37 1,755,724,588.09 8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61,072,064.74 910,429,461.76 1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58,972,524.69 924,079,257.01 14.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64,952,685.41 571,392,608.76 33.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7 0.135 16.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7 0.135 16.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6% 3.57% 上升 0.3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8,998,624,640.89 27,236,582,048.82 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460,676,505.19 25,902,445,517.58 6.0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6,48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GRIFOLS,S.A 境外法人 26.20% 1,766,165,808 1,766,165,808 - -

RAAS CHINA LIMITED 境外法人 7.35% 495,769,852 0

质押 484,528,274

冻结 495,769,852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9% 296,132,967 0

质押 277,598,058

冻结 295,598,067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4% 279,206,652 0 -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中信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98% 268,090,000 0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0% 148,598,441 0 - -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财
富成长五期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07% 139,700,000 0 -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7% 126,212,439 0 - -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苏信理财·恒源
J1604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85% 124,922,600 0 - -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7% 85,570,01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 10名股东中，GRIFOLS,S.A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GRIFOLS,S.A.与其他前 10 名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前 10名股东中，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中信 1 号单一资金信托（通过中信
证券所管理资管计划间接持有）、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财富成长五期单一
资金信托两产品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及其权益归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银行”）。 除前述关系外，中信银行与公司前 10名股东之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属于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存在一定关联关系，但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除 GRIFOLS,S.A、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中信 1号单一资金信托、华鑫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财富成长五期单一资金信托外的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除前述股东外的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前 10名股东中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34,900股股份，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95,598,067 股股份，合
计持有公司 296,132,967股股份。

注：上述股东中，股东户名”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中信 1 号单一资金信托”为中信证券管理的
“中信证券华宝中信银行股票质押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专用证券账户。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签字页）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杰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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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以电话和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2年 8月 26日下午 3点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杰先生召集和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
见的前提下，全体与会董事经投票表决，一致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
阅。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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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以电子邮

件和电话方式发出通知，于 2022年 8月 26日下午 4点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维兵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在保证所有监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全
体与会监事经投票表决，一致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
阅。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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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莱士”或“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等，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南第 2号———公告格式》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公告格式等有关规定，董事会编制
了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账时间
2014年 12月 17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1373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2,140,221股新股募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5年 4月，公司向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

计发行股票 12,888,107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51.21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 66,000.00 万元，
扣除承销费用 1,980.00万元后，实际收到募集资金 64,020.00 万元。 该募集资金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到账，
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华验字[2015]000227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募集资金收到后，支付发行费用 147.29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63,872.71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及相关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14年 10月 10日召开的 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约定，募集资金拟投资项
目总额为 63,872.71 万元，其中用于“补充同路生物营运资金、归还银行借款”项目 30,000.00 万元、用于“同
路生物新浆站建设”项目 26,000.00 万元、用于上海莱士“整合下属子公司、浆站管理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建
设”项目 7,872.71万元。

1、同路生物“补充同路生物营运资金”项目和“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项目
2015年 5月 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对于由同路生物募集资金实施的项目，公司
采取借款的形式向同路生物提供资金。 其中募集资金 30,000.00万元用于同路生物“补充流动资金、归还银
行借款”项目，借款利息按照银行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剩余“浆站建设”项目的 26,000.00万元，将根据
同路生物浆站建设项目的建设进度， 授权公司经理层根据该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再签署借款协议向同路生
物提供资金使用。

（1）用于“补充同路生物营运资金”项目 30,000.00万元
2015年 6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0,000.00万元补充同路生物营运资金。
上述“补充同路生物营运资金、归还银行借款”项目的资金 30,000.00万元已实施完毕。
（2）用于“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项目 26,000.00万元
2016 年 6 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6,000.00 万元向同路生物提供借款，用于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项

目，加快同路生物下属内蒙古巴林左旗同路单采血浆有限公司（“内蒙古巴林左旗浆站”）、龙游县同路单采
血浆有限公司（“浙江龙游浆站”）、怀集县同路单采血浆有限公司（“广东怀集浆站”）建设，借款利息按照活
期银行存款基准利率执行。 截至 2016年 11月 24日，“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项目实际使用1,619.74万元。

鉴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浆站、浙江龙游浆站、广东怀集浆站均已完成建设并正式采浆，短期内同路生物
新浆站建设将不会有大额资金投入， 因此公司决定变更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16 年 11 月 25 日和

2016年 12月 1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及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同路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变更同路生物“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剩余募集
资金 24,380.26万元及存储专户银行利息收入 141.79万元合计 24,522.05万元用于同路生物“收购浙江海康
股权”项目，不足部分同路生物用自有资金补足。 收购项目由同路生物实施。

该项目已于 2016年 12月 26日完成，上述“收购浙江海康股权”项目已实施完毕。
2、上海莱士“整合下属子公司、浆站管理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上海莱士“整合下属子公司、浆站管理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总额为 7,872.71万元。
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结合公司实际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同路项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

前，公司已对同路项目募投项目“整合下属子公司、浆站管理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进行了预先投入。 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于 2015
年 10月 21日出具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
告》（大华核字[2015]003680号）。 公司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119.61万元。

2015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
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
金 119.61万元，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上海莱士“整合下属子公司、浆站管理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的
自筹资金。

2015年 10月，公司以募集资金 119.61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该项目累计募集资金投入 1,873.44万元。
（三）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57,873.44 万元：1）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

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19.61 万元；2）2015 年 5 月 13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会计期间使
用募集资金 57,753.83万元，其中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 170.10万元；

累计利息收入为 1,856.94万元，累计利息收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为 141.79 万元，累计手续费为 0.55 万
元；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7,713.87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管理与使用、投资项目变
更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公司分别于 2008年 7月 21日、2008年 8月 18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及 200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该《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和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后批准修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结合经营管理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
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
行现场调查一次。

2015 年 5 月，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范该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 该协议与深交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16年 6月，公司就下属子公司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项目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中信
证券、同路生物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该协议与深交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
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公司投资项目为 4个，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数量为 4 个，未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量，截至 2022 年

6月 30日，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的变更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专户资金的存放、管理
与使用严格遵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
规定。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南桥新城支行 442968826176 8,020.00 6,771.93 -

中信银行浦东分行 7312010182600355331 26,000.00 888.29 -

中信银行浦东分行 7312010182600355494 30,000.00 53.65 -

中信银行合肥分行 8112301012200184892 - - -

合计 - 64,020.00 7,713.87 -
同路项目初始存放金额 64,020.00 万元中包含当时开立募集资金账户时尚未支付的部分发行费用

147.29万元（该发行费用已于 2015年完成支付）
三、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 日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6 年 6 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6,000.00 万元向同路生物提供借款，用于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项

目，加快同路生物下属内蒙古巴林左旗浆站、浙江龙游浆站、广东怀集浆站建设，借款利息按照活期银行存
款基准利率执行。 截至 2016年 11月 24日，“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项目实际使用 1,619.74万元。

鉴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浆站、浙江龙游浆站、广东怀集浆站均已完成建设并正式采浆，短期内同路生物
新浆站建设将不会有大额资金投入， 因此公司决定变更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16 年 11 月 25 日和
2016年 12月 1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及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同路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变更同路生物“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剩余募集
资金 24,380.26万元及存储专户银行利息收入 141.79万元合计 24,522.05万元用于同路生物“收购浙江海康
股权”项目，不足部分同路生物用自有资金补足。 收购项目由同路生物实施。

该项目已于 2016年 12月 26日完成，上述“收购浙江海康股权”项目已实施完毕。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截至本报告期末未变更募投项目，详情参见本报告附件“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表”（附表 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法、违规之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3,872.71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70.1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7,873.44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4,380.2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8.17%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度(3)＝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上海莱士母公司 - 7,872.71 7,872.71 170.10 1,873.4
4 23.80% - - - -

整合下属子公司、浆站管理的信息
化管理平台建设 否 7,872.71 7,872.71 170.10 1,873.4

4 23.80% - - 否 否

2、同路生物 - 56,000.0
0

56,000.0
0 - 56,000.

00 100.00% - 134.27 - -

1）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 是 26,000.0
0 1,619.74 - 1,619.7

4 100.00% 2016 年
12月 - 是 是

2）补充同路生物营运资金 否 30,000.0
0

30,000.0
0 - 30,000.

00 100.00% 2015 年
06月 - 是 否

3）收购浙江海康股权项目 是 - 24,380.2
6 - 24,380.

26 100.00% 2016 年
12月 134.27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63,872.7
1

63,872.7
1 170.10 57,873.

44 - - 134.27 - -

超募资金投向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适用

以前年度发生

2016 年 11 月 25 日与 2016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
时）会议及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同路项目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变更同路生物“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剩余募集资金 24,380.26万
元及存储专户银行利息收入 141.79万元合计 24,522.05 万元用于同路生物“收购浙江
海康股权”项目，不足部分同路生物用自有资金补足，收购项目由同路生物实施。 该收
购项目于 2016年 12月 26日完成。
上述“收购浙江海康股权”项目已实施完毕。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结合公司实际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同路项目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对同路项目募投项目“整合下属子公司、浆站管理的信息
化管理平台建设”进行了预先投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公司使用自筹资金预先已投入
119.61万元。
2015年 10 月 2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同路项目募集资金 119.61 万元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整合下
属子公司、浆站管理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财务顾
问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5年 10月，公司以募集资金 119.61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1、上表中的“截至期末投资进度”仅仅反映募投项目总投资额中使用募集资金的比例，并不代表实际投

资进度。
2、募集资金项目中“收购浙江海康股权”项目实际投入金额 24,522.05 万元，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24,380.26万元，二者差额 141.79万元为存储专户银行利息收入。
3、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未承诺预计效益。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 应 的 原
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 报 告
期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同路生物“收购
浙江海康股权”
项目

同 路 生 物
“同路生物
新 浆 站 建
设”

24,380.26 - 24,380.26 100.00% 2016 年 12
月 134.27 是 否

合计 - 24,380.26 - 24,380.26 - - 134.27 - -

变更原因、 决策
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
体项目）

（一）变更同路项目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的原因
同路生物“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26,000.00 万元，用于加快同路生物现有内蒙古巴林左旗浆
站、浙江龙游浆站、广东怀集浆站建设步伐，并积极争取在其他省份开设新浆站。
内蒙古巴林左旗浆站、浙江龙游浆站、广东怀集浆站均已完成建设并正式采浆。
鉴于上述情况，彼时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短期内将不会有大额资金投入，因此公司决定变更该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审批程序
2016年 11月 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同路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同路生物“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剩余募集资金
24,380.26万元及存储专户银行利息收入 141.79万元合计 24,522.05万元用于同路生物“收购浙江海康股权”项
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分别对变更同路项目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表了意见。
2016年 12月 12日，该议案经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信息披露情况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6年 11月 26 日及 2016 年 12 月 1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进展情况
2016年 12月 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议案》，同意同路生物与宁波奇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温州海螺集团有限公司、自然人顾维艰和沈荣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收购其持有的浙江海
康合计 90%的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36,900.00万元。
公司使用同路生物募集资金“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项目变更后的募集资金及利息合计 24,522.05 万元（其中使
用剩余募集资金 24,380.26万元，使用存储专户银行利息收入 141.79万元）用于同路生物收购浙江海康股权，不
足部分同路生物用自有资金补足，收购项目由同路生物实施。
该收购项目于 2016年 12月 26日完成，上述“收购浙江海康股权”项目已实施完毕。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6年 12月 3日及 2016年 12月 2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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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全新好 股票代码 0000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伟彬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康路 8号理想时
代大厦 6楼

电话 0755-83280053

电子信箱 867904718@qq.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19,206,368.63 54,952,028.83 11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989,822.79 -2,284,058.28 -33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320,797.41 3,786,406.95 -91.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308,906.75 -4,947,863.56 1,864.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88 -0.0066 -336.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88 -0.0066 -33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7% -3.61% -6.7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33,055,004.47 432,015,468.58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1,324,620.70 101,314,443.49 -9.8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46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汉富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25% 49,382,527

质押 45,000,127

冻结 49,382,527

深圳市博恒
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2% 37,500,000 37,500,000

# 融通富国
（深圳） 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融通富国
成长 8 号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3% 9,793,531

陈卓婷 境内自然人 2.53% 8,782,272

毛瓯越 境内自然人 0.86% 2,995,850

卢红军 境内自然人 0.69% 2,402,100

杨生平 境内自然人 0.68% 2,360,968

邱振强 境内自然人 0.64% 2,202,400

王珏 境内自然人 0.59% 2,029,300

王晓峰 境内自然人 0.59% 2,028,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10大股东中汉富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陈卓婷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关联关
系。 其余股东之间未进行询证，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融通富国（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融通富国成长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 8,133,614 股公
司股份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根据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21年度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显示，2021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2,117,047.63 元， 营业收入为：
202,545,808.3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01,314,443.49 元，前期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的情形已不存在。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修订）》第 9.3.7 条，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的“退市风险警示”，已获得得深交所同意，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披露
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号编号：2022-055）。

2、因汉富控股前期承诺其与北京泓钧股权转让尾款用于补偿上市公司吴海萌、谢楚安相关仲裁、诉讼
的损失，基于汉富控股现状及相关案件实际损失已经产生，公司以汉富控股、北京泓钧为被告向法院提起
诉讼，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1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1）。 2020年 12月 31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 03民初 534号，法院就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详见公
司于 2021年 1月 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6）,公司再次向北京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裁定驳回，后上诉至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裁定为终审
裁定，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6）。 公司与北
京泓钧签订《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协议就北京泓钧与汉富控股前期签署的《股票质押合

同的履行进行附条件生效的约定，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签订〈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
安排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7）。公司已按要求完成董事会改选且收到北京泓钧送达的《董事会
成员确认书》，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生效条件成就，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披露的
《关于签订〈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北京泓钧与公司作为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汉富控股经北京仲裁委仲裁调解：汉富控股需向北京泓钧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1.59 亿
元。 根据公司与北京泓钧签署的《关于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北京泓钧决定先行支付公司
8,000万元，公司已收到北京泓钧委托泓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 8,000 万元款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日披露的《关于诉讼案件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3、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4日披露了《关于股东股份司法拍卖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0-074），
汉富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3920万股进入司法拍卖程序。 2020年 11月 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股份司法拍
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1），法院公告拍卖暂缓，截止本半年度报告暂无进展。

4、2020年 11月公司收到汉富控股邮件送达的《关于变更承担全新好诉讼（仲裁）损失承诺的函》，汉富
控股未经合规程序取消其前期所作公开承诺，深圳证监局已责令其整改，目前尚未收到汉富控股相关整改
措施。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1月 5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承诺履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2）。

5、经公司与北京泓钧协商，北京泓钧同意以人民币 12,000 万元的价格回购公司持有宁波保税港区佳
杉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购基金的全部合伙份额（即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7,713.04 万元，占合伙
企业全部认缴财产份额的 8.15%并签订《回购协议》（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参与
并购基金对外投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33）。 北京泓钧已支付回购款 200万元，支付担保款 9,200万
元，第一期剩余回购款尚有 600万元尚未收回或取得担保，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参与并购基金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公司已收到北京泓钧支付的第一期剩余回购款
及担保款和第二期回款担保款 200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参与并购基金对
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6、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汉富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部分被强制平仓，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2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被强制平仓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1-011）。 2021年 6月 16日汉富控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3,450,5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3）。 2021年 9月 15日汉富控股减持其所有的公司股票 2,027,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59%，详
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16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所持有的股票减持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67）。 截至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履行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

7、公司与吴海萌、王沛雁就 SHEN DX20170235 SHEN、DX20170236 号仲裁案、（2020）粤 03 民初 3211
号诉讼案达成和解，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7日披露了《关于诉讼案件进展公告》（2021-091）。 公司就上
述和解协议与吴海萌、王沛雁签订和解协议补充协议，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执
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截止本报告，公司已按协议约定支付吴海萌、王沛雁
合计 12,000万元和解款，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1日披露了《关于诉讼案件进展公告》（2022-029）。

8、公司因 2014年 10月练卫飞与谢楚安借贷纠纷，练卫飞违规造成全新好担保，谢楚安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送达《执行通知书》（( 2021) 粤 03 执 2448 号、(
2021)粤 03 执 2450 号）裁定：查封、冻结或划拨执行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练卫飞的财产（以人民
币 94,140,752元及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申请执行费、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等为限)。 2021 年 5 月 27
日，该案被执行人之一的练卫飞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目前尚未
作出判决，公司因上述案件需承担的担保责任不确定。 根据实际情况截止本公告公司未触及本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2年 1月修订）》第 9.8.1 条、第 9.8.2 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后续将积极跟进事项进
展，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22-057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上午 9:30 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人数 5 人，
实际参加会议 5人，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等相关法规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一、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披露的《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和《深圳市全

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部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其他应

收及应付款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会计制度等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对部分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予以核销，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核销部分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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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
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 10：30，以通讯
的方式召开，应到会监事 3人，实际到会 3人，会议通知于 2022年 8月 26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符合《公司章
程》及《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披露的《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和《深圳市全

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部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其他应

收及应付款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会计制度等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监事会认为：

本次核销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有
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没有发现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资产核销事项。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8月 30日披露的《关于核销部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60）。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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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部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临时）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部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其他
应收及应付款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核销部分其他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概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会计制度等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 2021 年 12

月 31日为基准日，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并查询了工商档案，发现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涉及的长春高士达生化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05年 9月被吊销。 公司将上述其他权益工具予
以核销，核销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账面余额为 200万元。

二、 本次核销部分长期挂账的其他应收款及其他应付款的概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会计制度等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由于已过诉讼

时效，对确认无法收回的其他应收款及无需支付的其他应付款予以核销。 本次核销无法收回的其他应收款
共 5项，合计人民币 1,373,825.28元；核销无需支付的其他应付款共 7项，合计人民币 501,110.56元。

三、 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核销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及长期挂账的其他应收款，以前年度已全额计提减值，对公司本期损益

及净资产均无影响。 核销的其他应付款将使公司本期利润增加 50.11万元。
本次核销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吴琼洁、卞欢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会

计制度等规定，本次核销部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符合相关会计政策制度等规定，能够
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核销后公司本期利润增加 50.11万元，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核销部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事项。

五、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部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其他应收及

应付款的议案》,监事会对此事项意见如下:我们认为本次核销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资
产的实际情况,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没有发现存在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资产核销事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300659 证券简称：中孚信息 公告编号：2022-048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孚信息 股票代码 3006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强 刘宁

电话 0531-66590077

办公地址 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 7000号汉峪金谷 A1-5号楼 25层

电子信箱 ir@zhongfu.net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54,235,506.66 363,103,450.62 -2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0,409,555.67 1,914,627.97 -14,22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276,842,121.16 -12,326,693.57 -2,145.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6,646,753.33 -91,352,333.39 -268.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0 0.01 -12,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0 0.01 -12,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7% 0.08% 下降 17.5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736,704,478.17 2,175,260,897.08 -2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06,847,724.67 1,675,645,392.29 -16.0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22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魏东晓 境内自然人 25.27% 57,253,101.00 42,939,826.00

陈志江 境内自然人 13.96% 31,619,428.00 23,714,571.0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庚价值先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4.74% 10,744,146.00

厦门中孚普益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2% 6,845,626.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能源革新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8% 5,854,389.00

孙强 境内自然人 1.80% 4,071,408.00 3,053,556.00

光大永明资管－兴业银
行－光大永明资产聚财
121 号定向资产管理产
品

其他 1.66% 3,763,351.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8% 3,124,122.00

中金公司－建设银行－中
金新锐股票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36% 3,089,832.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研究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2% 2,993,9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

与山东方寸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申报科技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山东方寸微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方寸”）合作联合申报政府科技项目。

2022 年 6 月，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山东方寸、山东大学、清华大学及超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正式
的《山东省重大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存储通道安全加密芯片研发及示范”联合研发协议》。 项目研发费用总
预算 7,500.00万元，其中自筹资金 6,004.00万元，获批省级财政资金 1,496.00万元。 具体预算按照项目任务
书和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其中，中孚信息承担项目研发预算资金 4,057.98 万元，其中自筹资金 3,392.26 万
元，省级财政资金 665.72万元（占省级财政资金的 44.5%）；山东方寸承担项目研发预算资金 3,000.00 万元，
其中自筹资金 2,401.60万元， 省级财政资金 598.40 万元。 剩余资金为其他方自筹和财政资金拨付。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已收到山东省科学技术厅拨付的第一批次补助款项 1,062.00万元，公司将依据协议
约定比例拨付给联合体各参与单位指定账户，其中拨付给山东方寸补助款项 424.80万元。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魏东晓
2022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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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2 年 8 月 29 日，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
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